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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我单位为______________ 培训机构，在实施创业培训期间，郑重承诺：
1.依法办学、规范办学、诚信办学，自觉按照国家职业培训有关法律法规及工作要求，接受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指导管理及检查评估。
2.依法制作和发布招生简章和广告，内容真实、准确，符合《办学许可证》规定的业务范围，与备案材料一致。
3.在招生场所明显位置公布《办学许可证正本》、学员（教师）守则、收费标准、政府补贴标准和监督电话。遵照有关法律法规，建立和实行相应的财务、会计制度。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已报备并予公告。在招生时，按照已备案的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收取费用，向学员告知政府培训补贴标准和办法。
4.办学场地、设施设备和安全、消防、卫生等条件符合国家有关规定。
5.严格按照人社部门颁布的职业标准、培训文件，组织实施教学活动，授课计划和教学内容及时备案，保证培训质量。
6.绝不采取虚报培训人数，同一班次重复申报、缩短培训时间等手段套取政府培训补贴，确保培训真实。
7.保障学员的合法权益，做好学员的创业指导和就业服务等工作，为学员提供真诚、耐心、细致、高效的服务。
我单位对提供的各项材料和公布的各项信息的真实性负责，并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。若有违反本承诺的行为，依法接受有关部门的处理，并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
法人代表（签名）：

校    长（签名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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